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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整个规划期间ꎬ 在因灾等耕地减少不突破 １０１７ 公顷的前提下ꎬ 尚需通过土地整理、
开发复垦等措施新增耕地 ３２９ 公顷ꎬ 其中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耕地因灾减少不突破 ８８􀆰 ４７ 公顷ꎬ 尚需新增

耕地 ９０􀆰 ９３ 公顷ꎻ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在灾毁耕地不突破 ４４０ 公顷的前提下尚需新增耕地 ４７３ 公顷ꎮ
通过对未利用地的改造ꎬ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 分别还林、 还果、 还草ꎬ 各为 １６１３ 公顷、 １４６ 公顷、

１４７ 公顷ꎻ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分别造林、 建园、 植草ꎬ 各为 ３６００ 公顷、 ５５ 公顷、 ３６００ 公顷ꎮ

　 表 １２ － １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用地配置表 单位: 公顷

主要用地
部门

１９９６ 年
实际

近期 ２０００ 年末数 目标 ２０１０ 年末数 远期 ２０３０ 年末数

规划数
较 １９９６ 年
( ＋ 、 － ) 规划数

较 １９９６ 年
( ＋ 、 － ) 规划数

较 １９９６ 年
( ＋ 、 － )

农耕地 ７７４９􀆰 ０１ ６０９８􀆰 ３ － １６５０􀆰 ６７ ３９４４ － ３８０５􀆰 ０１ ３８００ － ３９４９􀆰 ０１

园　 地 ３７􀆰 ８６ ２７７􀆰 ６５ ＋ ２３９􀆰 ７９ ７２９􀆰 ８６ ＋ ６９２ ８０４􀆰 ８６ ＋ ７６７

林　 地 ３７３５６３􀆰 ０７ ３７６１９８􀆰 ４０ ＋ ２６３５􀆰 ３３ ３７９０４４􀆰 ０７ ＋ ５４８１ ３７９４０９􀆰 ０７ ＋ ５８４６

牧草地 ３６３８６４􀆰 ２１ ３６４５０５􀆰 ６７ ＋ ６４１􀆰 ４６ ３６６８８０􀆰 ６６ ＋ ３０１６􀆰 ４５ ３７０５０７􀆰 ８１ ＋ ６６４３􀆰 ６

居民占及工矿用地 ３５４􀆰 ４１ ４０６􀆰 ４４ ＋ ５２􀆰 ０３ ５２９􀆰 ０５ ＋ １７４􀆰 ６４ ７５２􀆰 ７０ ＋ ３５８􀆰 ２９

交通用地 ４８３􀆰 ０６ ５１１􀆰 ６６ ＋ ２８􀆰 ６０ ８０５􀆰 ８５ ＋ ３２２􀆰 ７９ ９７５􀆰 ８５ ＋ ４９２􀆰 ７９

系　 域 ６４７７􀆰 ０２ ６４７７０２ ０ ６４８９􀆰 ３８ ＋ １２􀆰 ３６ ６５１４􀆰 １０ ＋ ３７􀆰 ０８

其中: 水工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１２􀆰 ３７ ＋ １２􀆰 ３６ ３７􀆰 ０９ ＋ ３７􀆰 ０８

未利用土地 １０４５１２􀆰 ２３ １０２５６５􀆰 ６９ － １０４６􀆰 ５４ ９８６１ － ５８９４􀆰 ２３ ９４４２０􀆰 ４８ － １００９１􀆰 ７５

二、 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为有效治理新龙县生态环境ꎬ 改变贫穷落后的高山、 半高山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ꎬ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年县委、 县政府在和平乡苏然坝子开展移民开发工程ꎬ 开发土地 １７􀆰 ８ 公顷ꎬ 移民搬迁 １２ 户、 ８６
人ꎬ 新修苏然苹果园 １２ 公顷ꎬ 建水渠 ２ 公里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逐步退耕还林种植核桃 １３􀆰 ３ 公顷ꎬ 苹果

４􀆰 ５ 公顷ꎮ 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ꎬ １９９６ 年筹借 ５ 万元启动资金ꎬ 拉开博美乡吴根坝农业综合开发

工程序幕ꎻ １９９７ 年投资 ２３􀆰 ２ 万元启动吴根坝第一期工程ꎬ 修公路 １７ 公里ꎬ 建 １􀆰 ７ 公里饮水渠ꎻ １９９８
年完成第二、 三期工程ꎬ 修建 ３０７ 立方米水池一口ꎬ 新开荒 １１􀆰 ８ 公顷ꎬ 改土 １４􀆰 ６ 公顷ꎬ 建扶贫移民

房 ７ 座ꎬ 移民搬迁 １２ 户、 ７３ 人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逐步退耕还林种植沙棘ꎮ

第三节　 用地审批监管

一、 土地分级管理

　 　 按照 «四川省土地登记条例» 规定ꎬ 开展土地登记分级管理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 在如龙镇规划区及

企业中开展国有土地申报使用权登记工作ꎮ 当年应申报登记 ４９２ 宗ꎬ 实际申报登记 ３８４ 宗ꎬ 占应申报

登记的 ７８􀆰 ０５％ ꎬ 申报登记面积 ６４ 公顷ꎬ 其中建筑占地面积 ９􀆰 ３ 公顷ꎮ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ꎬ 开展基本农田

保护区规划与划定工作ꎬ 共规划耕地保护 ４２１８ 公顷ꎬ 占总耕地 (７４０５７􀆰 ４ 亩) 的 ８５􀆰 ４３％ ꎬ 其中一级

耕地保护 ３０３３ 公顷、 二级耕地保护 １１８５ 公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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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地监管

(一) 用地审批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农村居民建房基本做到本人申请ꎬ 村民小组、 村委会签注意见ꎬ 乡 (镇) 审查ꎬ
县国土部门审核ꎬ 最后达到 “一支笔” 批地ꎮ ５ 年中ꎬ 州下达给新龙县三项建设用地指标为: 耕地

１０􀆰 ７ 公顷ꎬ 非耕地 ３０􀆰 ２ 公顷ꎬ 合计 ４０􀆰 ９ 公顷ꎬ 其中: 国家建设指标耕地 ４ 公顷、 非耕地 ２７􀆰 ８ 公顷ꎻ
国家建设 ６４ 宗ꎬ 实用耕地 ４􀆰 ８ 公顷ꎬ 非耕地 ２７ 公顷ꎬ 农村居民建设 ３７２ 宗ꎬ 实用耕地 １􀆰 ７ 公顷ꎬ 非

耕地 ４􀆰 ７ 公顷ꎮ 节余耕地 ４􀆰 ２ 公顷ꎬ 占州下达指标 １０􀆰 ６７ 公顷的 ３９􀆰 １９％ 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州级主管

部门下达复垦任务 ２００ 公顷ꎬ 其中复垦耕地 １０００ 亩ꎮ 结合县上 “一要吃饭ꎬ 二要建设” 的实际ꎬ 保

证耕地面积不减少ꎬ 充分利用荒山、 荒坡和丢荒地ꎬ 采取每年将复垦任务分解到各乡 (镇)ꎬ 实行年

终统一检查验收的办法ꎮ ５ 年共复垦土地 ２２３ 公顷ꎬ 其中复垦耕地 １４５􀆰 ７ 公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共审批国家、 私人建设 １００ 宗 (户)ꎮ 其中建房 ９５ 户 (其中人、 草、 畜三配套 ２５ 户ꎬ

占地 ３􀆰 ８８ 亩ꎬ 扶贫建房 ２５ 户ꎬ 占地 ５􀆰 ９７ 亩)ꎬ 占用非耕地 １９􀆰 ８８ 亩ꎬ 较州下达指标 ２０ 亩ꎬ 节约

０􀆰 １２ 亩ꎻ 国家建设 ５ 宗ꎬ 占用非耕地 ３４ 亩ꎬ 较州下达 ５４ 亩指标节约 ２０ 亩ꎮ 共审批个人拆旧建新 ５９
户ꎬ 面积 １１􀆰 ４９ 亩ꎬ 补办 １９９７ 年扶贫建房拆旧建新 １５ 户ꎬ 面积 ２􀆰 ６ 亩ꎮ １９９９ 年共审批国家、 私人建

设用地 ７４ 件ꎬ 占地面积 ２６􀆰 ９９ 亩ꎬ 较州下达指标 ６０ 亩ꎬ 节约 ３３􀆰 ０１ 亩ꎮ 其中私人建房 ７３ 件ꎬ 占地面

积 １８􀆰 ５５ 亩ꎬ 较州下达指标结余 １􀆰 ４５ 亩 (其中: 城镇规划区内居民建房 ４ 件ꎬ 占地面积 ０􀆰 ７２ 亩ꎬ 占

总面积的 ３􀆰 ８８％ ꎻ 村民新建 ６９ 件ꎬ 占地面积 １７􀆰 ８３ 亩ꎬ 占总批面积的 ９６􀆰 １２％ )ꎻ 国家建设 １ 件ꎬ 占

地面积 ８􀆰 ４４ 亩ꎬ 较州下达指标结余 ３１􀆰 ５６ 亩ꎻ 共审批拆旧建新 ３７ 件ꎬ 面积 ９􀆰 ９９ 亩ꎻ ２０００ 年ꎬ 共审

批国家、 私人建设 １４ 宗 (户)ꎬ 较省州下达指标节约 ３６􀆰 ６７ 亩ꎮ 其中国家建设 １ 宗ꎬ 占地 ６􀆰 ３８ 亩ꎮ
共审批拆旧建新 ８ 件 (户) 用地 １􀆰 ９５ 亩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全县共累计完成土地开发复垦 １０６０􀆰 ３ 亩ꎬ 占州下达指标 １０１􀆰 ５２％ ꎮ 其中耕地

４２２ 亩ꎬ 占州下达指标 １３７􀆰 ４６％ ꎻ 非耕地 ６３８􀆰 ３ 亩ꎬ 占州下达指标 ８２􀆰 ２９％ 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在审批各类用地时ꎬ 坚持全部报县政府 “一支笔” 审批ꎬ 并对各类用地实行

“放线到场、 下地到场、 建成验收到场” 的服务与管理体制ꎮ 两年报批办理农村建房用地 ９６ 宗ꎬ 其

中新建 ７５ 宗ꎬ 占地 ２７􀆰 ９ 亩 (其中耕地 ０􀆰 １８ 亩ꎬ 非耕地 ２７􀆰 ７２ 亩)ꎻ 拆旧建新 ２１ 宗ꎬ 占用旧基地 ５􀆰 １
亩ꎮ 节约土地指标 ４７􀆰 １ 亩 (其中节约耕地 １４􀆰 ８２ 亩)ꎮ

(二) 用地监察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主要清查了从计划组、 城建、 土管办办理的征划拨土地遗留问题ꎮ 采取 “过去

从宽ꎬ 今后从严” 的原则ꎬ 对过去办了手续建房的给予承认ꎬ 未办手续建房的给予补办ꎮ 因历史原

因所造成的土地管理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ꎮ 清查中ꎬ 把违法占地严重、 群众反映强烈的县城所在地如

龙镇列为试点ꎬ 进行重点清理ꎬ 共清查 ２６１ 起ꎬ 其中ꎬ 国家建设 ６７ 起ꎬ 个人、 集体 １９４ 起ꎬ 对查出

的各类违法占地行为全部做出了处理ꎬ 刹住了乱占滥用土地歪风ꎬ 扭转了混乱局面ꎬ 使土地管理工作

走上了正轨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对 １９９０ 年前漏登报户进行清查ꎬ 共查出漏登漏报 １７６ 户ꎬ 占地面积 ２２􀆰 １１ 亩ꎮ

对漏登漏报户通过 “两法” 教育后ꎬ 进行依法处理ꎮ 收取土地管理费 ０􀆰 ４ 万元ꎬ 协助县财政局收回

耕地占用税 ０􀆰 ８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成立县 “三违” 建房清查领导小组ꎬ 清查了 １９８３ 年以来的干部职工

建房 ９１ 件ꎬ 建房面积 ２３􀆰 １５ 亩ꎬ 其中有 １８ 件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占地 (面积 ２􀆰 ７９ 亩) 行为ꎮ 土地

监察工作从 １９９０ 年起逐步深入农村ꎬ 先后在全县各乡 (镇) 进行ꎮ 三年中ꎬ 共清理 ２４ 个乡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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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５ 户建房户ꎬ 面积为 ２４７􀆰 ９４ 亩ꎬ 其中耕地 ３４􀆰 １５ 亩ꎬ 有 １６９ 户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占地行为ꎬ 共违

法占地 ２５􀆰 ３９ 亩ꎮ 对 ５４ 件违法占地面积大的限期拆除复垦 ５􀆰 ２７ 亩ꎻ ３５ 件不便拆除的收取土地补偿费

等处罚ꎬ 通过处理补办了 ８０ 件手续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国土工作在全县乡 (镇) 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ꎬ 实行

层层签订合同书ꎬ 纳入年终干部政绩考核ꎬ 使土地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ꎬ 当年查出 ２ 件存在违法

占地行为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对 １９８３ 年以来漏查户进行核实ꎮ 共清查 ７４８ 宗ꎬ 其中有违法占地行为 ２２８ 宗ꎬ

违法占地 ２３３􀆰 ４２ 亩 (含耕地 ８􀆰 ９２ 亩)ꎬ 视情节轻重ꎬ 全部依法作出处理ꎬ 共征税费 ３􀆰 ０９ 万元ꎬ 罚款

３􀆰 ７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进一步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度ꎬ 依法查处了各种违法占地行为ꎮ 三年共清查总

面积 ２４􀆰 ７ 亩ꎬ 查处各类违法占地 １２􀆰 ６ 亩ꎬ 查处率 １００％ ꎬ 其中耕地 ４􀆰 １ 亩ꎬ 作出拆除处理的 １５ 件ꎬ
拆除率 １００％ ꎬ 复耕 ２􀆰 ２５ 亩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依法查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 １９ 件ꎬ 占地面积 ２􀆰 ７４ 亩ꎬ 其中依法拆除还耕 ０􀆰 ７９
平方米ꎬ 查处结案率 １００％ 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清查总面积 ５􀆰 ３５ 亩ꎬ 查处各类违法占地 ２２􀆰 １２ 亩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清查违法占地 ６７６ 起ꎻ 共查处漏登漏报户 ９２４ 宗ꎬ 违法占地 ２５５􀆰 ５３ 亩ꎬ 收取

征税费 ３􀆰 ３２ 万元ꎬ 罚款 ３􀆰 ７３ 万元ꎻ 拆除处理 ６９ 件ꎬ 复垦 ７􀆰 ５１ 亩ꎮ 查处结案率 １００％ ꎬ 有效地加强

国土资源管理和耕地保护ꎮ

第四节　 土地使用管理

一、 土地有偿使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ꎬ 土地使用以划拨方式供地ꎮ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ꎬ 除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ꎬ 城市

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ꎬ 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 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ꎬ 按原划定使用

外ꎬ 其余都采用有偿使用供地ꎮ

二、 土地的征用及拆迁

新龙县建设用地征用涉及面不广ꎬ 涉及到拆迁的以磨房沟修路为主ꎬ 均按政策给予落实ꎬ 在土地

的征用上ꎬ 主要落实了宗教用地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为了保证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有正常的宗教

(教务) 活动场所ꎬ 县国土局对寺庙用地进行范围勘测丈量ꎬ 落实用地确权ꎮ 宗教用地共 ２４７􀆰 ８８ 亩ꎬ
其中建筑用地 ５９􀆰 ８３ 亩ꎬ 除解决佛事活动场所外ꎬ 还给 ６７５ 个僧侣提供了人均生活用房 ４０ 平方米 ~
５０ 平方米ꎬ 并颁发了土地使用证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在寺庙界限清楚ꎬ 面积准确ꎬ 无纠纷的条件下ꎬ 先后对通宵纳瓦寺、 雄龙西贡

觉寺、 嘎绒寺、 麻日措卡寺等 １６ 座开放寺庙进行申报、 登记、 确权颁证工作ꎬ 面积为 ３３５􀆰 ８３ 亩ꎬ 使

寺庙的土地所有权、 管理权更加明确ꎮ

三、 建设用地规划的裁定与实施

新龙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严格按照国土法的相关规定及建设用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裁定与

􀅰４７３􀅰


